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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完整保存研究紀錄之完

整性，以及確保研究資料與結果之公開與共享，特訂定本原

則。 

二、本原則適用於本校編制內外之各類人員及學生，及為進行學術

研究與本校簽署產學合作約定者。但兼任人員未實質參與本校

研究計畫者，不在此限。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研究資料：泛指研究過程中所產出之任何形式的資料，包含

但不限於文字、實驗參數、數據、圖（影）像、圖表及其他各

種媒介形式的原始資料。 

（二）研究資料管理：未去連結之原始資料應以系統性方式組織、

紀錄、儲存、維護，並訂定保存期限，及屆滿後之刪除銷毀程

序。對已去連結之研究資料，亦應依上述方式為之，但得以永

久保存，並於必要時，該研究資料得以有效率的存取、檢閱、

再利用，以及可再現研究過程及結果。 

（三）去連結：涉及個人資料、資訊之生物檢體、資料，應以編碼

或其他方式，使其資料永久無法以任何方式連結、比對。 

四、研究計畫之執行，應透過學校行政作業流程並具名簽定合約，

始得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進行研究。 

合約中應載明研發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包括智慧財產權

歸屬、申請及確保國內外權利、授權、讓與、收益、迴避及其

相關資訊之揭露、委任、信託、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用

研發成果有關之行為。 

前項合約內容，由本校相關單位訂定之。 

五、本校應依以下原則辦理研究資料管理： 

（一）為提供研究人員進行研發成果之維護與記錄管理，責成相關

單位建置與維護有關系統。 

（二）本校將不定期舉辦研究資料管理教育訓練，該教育訓練得認

列為學術倫理時數。 

六、本校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應依以下原則進行研究資料

管理： 



（一）於研究執行前與過程中，計畫主持人應善盡監督之責，訂立

實驗室規範及研究資料管理規則，確保所屬研究人員清楚理解

相關規範後，責成研究人員落實規範，並依規則妥善管理各階

段的進度及成果，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完整性與品質。參與研究

人員亦應理解實驗室規範及相關法令規章，並積極履行並確認

自身權責。 

（二）研究性質涉及人體研究法、動物保護法或其他法規之規定者，

應遵守本校各專責單位、研究經費獎補助單位（或經費資助者）

及其他監察機關(構)訂定之法令規章、協議、監管及查核條款。 

前項第一款之實驗室規範及研究資料管理規則，包括但不限研

究紀錄方式(研究方法、過程與原始數據)、研究材料之使用、

保存方式、保存期限、保存位置、研發成果去連結、未去連結

之研究資料銷毀程序，以及異常事件標準處理流程。 

七、本原則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